
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关于四川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8 年度 

持续督导培训情况报告 

深圳证券交易所： 

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国都证券”或“保荐机构”）作为四川

达威科技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达威股份”或“公司”）首次公开发行股票

并上市的保荐机构，根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保荐工作指引》（深证上

[2014]387 号）的要求，本保荐机构于 2018 年 11 月 20 日对达威股份董事、监

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相关部门中层管理人员进

行了培训，具体情况如下： 

1、培训时间 

2018 年 11 月 20 日（星期二） 上午 11:00-12:00 

2、培训地点 

达威股份会议室 

3、培训人员 

国都证券：蒲江 

4、培训对象 

达威股份董事、监事、高级管理人员、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及相

关部门中层管理人员。 

5、培训内容 

依据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》、《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上市

公司规范运作指引》、《创业板信息披露业务备忘录第 2 号——上市公司信息披露

公告格式》等相关规定，对以下内容进行了辅导和培训： 

（1）创业板上市公司信息披露事务相关法律法规 



（2）募投项目规范运行 

6、培训方式及完成情况 

本次培训采取在被培训人员自学的基础上对被培训人员进行授课、座谈等方

式进行。本次培训完全按照本保荐机构的持续督导计划、持续培训制度和培训计

划进行，达到了预期的培训效果。 

在本保荐机构本次持续督导培训的工作过程中，达威股份给予了积极配合。

达威股份接受本次培训的人员通过本次培训，对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规范运作、

募集资金使用规定等有了更为深入的理解。本次现场培训作为国都证券对达威股

份的专门现场培训，达到了预期的培训效果，现场反映较好。 

 

特此报告。 

 

 

国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

2018 年 11  月 30  日 




